
一般销售条款 

德国飞德莱有限公司供货与服务 

（截至 2026 年 4 月） 

 

1. 概述 

1.1 以下一般销售条款（“AVB”）适用于我们与客户之间的所有业务关系（特别是咨

询、报价、销售、交付、服务和其他法律关系）。 

1.2 我们的一般销售条款是唯一适用的。客户的不同、相反或补充的一般商业条款只有

在我们明确同意其有效性的情况下才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获得

同意，例如，即使我们在知道有相反或补充条款的情况下仍然供货。除非另有约定，

否则在客户订购时有效的一般销售条款或者在任何情况下最后以文本形式作为框架

协议通知客户的一般销售条款也适用于未来类似的合同，而无需我们每次再次提及

它们；最新版本可在 https://www.pfleiderer.com/dach-de/agb 查询。 

1.3 我们的条款只适用于《德国民法典》第 14 条意义上的企业家、公法人或公法特殊基

金。 

1.4 此外，此一般销售条款以及我们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关系完全受德国法律管辖，不包

括国际统一法律，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Kaufrecht)。 

1.5 在个别情况下与客户达成的单独协议（包括附加协议、补充和更改）以及我们订单

确认函中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优先于本一般销售条款。 

1.6 客户就合同提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声明和通知（例如，设定期限、通知缺陷、退货

或减价）必须以书面形式，即以书面或文本形式（例如信函、电子邮件、传真）提

交。对法定形式和其他证明的要求，特别是在声明人合法性存疑时，不受影响。 

1.7 法律条款的适用性说明只具有解释作用。因此，即使没有这样的解释，法律条款也

适用，除非它们在本一般销售条款中被直接修改或明确排除。 

 

2. 合同签订 

2.1 我们的报价可随时更改，不具约束力。这也适用于我们向客户提供我们保留所有权

和著作权的产品目录、技术文件（例如图纸、设计、计算、报价、对 DIN 标准的引

用）、其他产品描述或文件(也包括数字形式)的情况。 

2.2 客户的商品订单被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合同要约。除非订单另有规定，否则我们有权

在收到该合同要约后的 2 周内接受该要约。 

2.3 可以以书面形式（例如通过订单确认）或通过向客户交付货物来表示接受要约。 

 

3. 价格和付款 

3.1 除非另有约定，否则价格按照（202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从生产工厂所在地

或者我们在订单确认中指定的地点计算的工厂出货价，不包括运费、关税、进口、

附加费，净价加上可能产生的法定增值税。根据第 8.7 条，如果与商业惯例不同，

价格范围可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3.2 我们保留在交付货物前及时通知客户提高货物价格的权利，以便在必要或在更换供

应商时，弥补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例如匯率波動、貨幣管制、關稅或其他

稅項的變動、原材料、能源、運輸或製造成本的顯著上升，以及因地緣政治事件導

致的成本增加。此類地緣政治事件特別包括：武裝衝突或軍事對峙、國際制裁或禁

運、貿易限制、進出口禁令、政府對供應或運輸路線的干預、海陸空運輸路線的關

https://www.pfleiderer.com/dach-de/agb


閉或限制、供應國或生產國的政治動盪、全球供應鏈的重大中斷，以及導致本公司

採購、生產或物流成本顯著增加的類似措施或發展。 

3.3  

3.4 购买款项应在开具发票和交付或验收货物后的 14 天内到期并支付。但是，我们有权

在任何时候，即使在持续的业务关系框架内，只有收到预付款后全部或部分交货。

我们将最迟在订单确认时声明相应的保留权。只有在经过事先特别且明确同意的情

况下才能给予折扣，且折扣期限仅以发票中指定的付款日期为准，而且只有货物价

格本身（不包括运费或其他费用）才能享受折扣。 

3.5 支付的履行地点是我们在诺伊马克特的总部。 

3.6 在第 3.3 条第 1 句规定的支付期限届满后，客户则视为逾期。在逾期期间，款项应

按照当时有效的法定逾期利率计息。我们保留对逾期造成的进一步损失主张索赔的

权利。对于商人，我们主张商业到期利息（《德国商法典》第 353 条）的权利不受

影响。 

3.7 只有当款项存入我们指定的银行账户时，付款才算完成。只要是由于非客户原因导

致未完成服务的情况，客户不会被视为逾期。 

3.8 根据第 4.3 条规定，部分交货将立即核算，并且我们的各项付款要求需分别根据第 

3.3 条第 1 句的规定相应到期支付，无论总交货是否完成。 

3.9 只有反诉合法有效成立或无争议时，才允许抵消反诉。这同样适用于主张行使留置

权的权利。如果交货有缺陷，客户的反诉权，特别是根据本一般条款第 8.9 条的规

定，不受影响。我们明确拒绝限制或排除我们的抵消权或留置权。 

3.10 如果根据 SEPA 直接扣款程序进行直接扣款授权，我们约定在扣款前至少三天预先通

知以缩短通知期限，但我们有权提前更长的时间进行预先通知。 

3.11 如果在合同签订后发现，由于客户的履约能力不足而威胁到我们的付款要求，例如

申请破产程序，我们有权根据法律规定拒绝完成我们的服务，并且（根据债务人的

选择，在设定了提供对待给付或担保的期限之后，特别是以可直接执行的银行担保

预付款的形式）解除合同和/或根据法律规定要求赔偿损失。对于生产非同质化商品

（定制品）的合同，我们可以立即解除合同；关于可免除期限设定的法律规定不受

影响。 

 

4. 交货期限和延迟交货 

4.1 交货期限将根据个别情况协商或由我们在接受订单时说明。 

4.2 我们给出的交货期限是“大致”期限。固定期限必须由我们（经过明确说明）书面

确认。 

4.3 对于可分割的交货，我们有权在对客户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分批交货；如果客户能够

以符合合同规定的目的使用部分交货商品、订单剩余商品的交付也得到保证，并且

因此不会对客户产生大幅的额外工作或额外费用（除非我们声明愿意承担这些费

用），则部分交货对客户来说是合理的。除非另有约定，在适当的事先通知的情况

下，我们也有权提前交货。 

4.4 如果我们由于非我方原因无法遵守约定的交货期限（无法提供服务），我们将立即

通知客户，并同时告知预计的新交货期限。如果在新交货期限内无法提供服务，我

们有权全部或部分解除合同；我们将立即偿还客户已经提供的对待给付。在这种意

义上，无法提供服务的情况包括：例如我们已经签订了一项套期对冲交易，而我们

的供应商未能及时自行供货，因不可抗力或在个别情况下我们没有采购义务而导致

供应链中出现的其他干扰。 

4.5 依照法律规定来确定我方出现的交货延迟。但在任何情况下，客户都需要发出催告

通知。如果我们延迟交货，客户可以要求我们对其因延迟而造成的损失进行一次性



赔偿。一次性赔偿金额为每延迟一整周的商品净价（交货价格）的 0.5%，但总额不

得超过延迟交货商品的交货价格的 5%。我们保留证明客户没有遭受任何损失或只遭

受了远低于上述一次性赔偿金额损失的权利。 

4.6 本一般销售条款第 9 条规定的客户权利和我们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在无法履行义务

的情况下（例如由于服务或补救不可能或不合理），不受影响。 

 

5. 交货、风险转移、接收、延迟交付 

5.1 交货方式为工厂交货（202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从各生产工厂所在地或我

们在签订合同时指定的其他地点发货，该地点也是交货和任何补货的履行地点。我

们没有义务装载货物。根据当前适用的货物固定技术标准，用于运输和运营安全的

货物装载由客户或其运输人承担费用和风险。因此，我们在将货物放置在运输车辆

上时采取的任何辅助行为都是根据客户指示进行，由客户承担风险，客户应该指派

经过相应培训的运输人员。客户或其运输人员还应提供必要的货物固定辅助工具，

并对后续运输所需的货物固定承担全部责任。 

5.2 我们作为合法出口商，准备出口过程所需的海关文件（海关发票、发货单、出口申

报单），并以纸质形式与货物一起交给运输人员，除非我们的订单确认函中另有规

定。 

5.3 我们的客户负责目的地国的进口清关程序。不得以我们的名义进行进口国的清关，

我们也不承担相关费用；客户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未获得我们的授权。不可能提供

“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在接收国进行海关清关时产生的所有费用（如进口关税、

经纪费、仓储费、处理费和其他费用）完全由客户承担。 

5.4 客户应负责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妥善处置运输包装和二次包装。 

5.5 货物的意外灭失和意外损坏的风险最迟在交付时转移给客户。如果约定了接收，这

应是风险转移的决定性因素。此外对于约定的接收，也适用《承揽合同法》相应的

法律规定。如果客户延迟接收，移交就等同于接收。 

5.6 我们只有在收到客户明确的书面指示并由客户支付费用的情况下，才会为合同标的

物投保运输险。 

5.7 如果按照第 5.1 条约定交货，并且客户未按约定的时间完成提货，则视为我们的客

户接收延迟，无需另行催告提醒。如果我们在报价的时候或者在《德国民法典》第 

296 条规定的债权人行为的指定时间无法提供服务，这一规定不适用。如果在约定

时间后的 8 天内没有提货，我们有权按照《德国商法典》第 373 条的规定，将货物

存放在公共仓库或以其他安全的方式存放，由客户承担风险和费用。 

5.8 如果客户逾期接收，不履行合作义务，或者由于客户原因导致我们的交货延迟，我

们有权要求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包括额外费用（如仓储费）。为此我们将收取一

次性赔偿。一次性赔偿每逾期一周为客户逾期接收货物净价的 0.5%，但总额不超过

货物净价（交货价格）的 5%，逾期时间从交货期或者（如果没有约定交货期）从通

知货物备运的时间开始计算。提供对更高损失和我们的合法索赔（特别是额外费用、

合理赔偿、解约的赔偿）的证明不受影响；但是，一次性赔偿应算入进一步的货币

索赔。客户有权证明我们根本没有或只有比上述一次性赔偿低得多的损失。 

 

6. 保留所有权 

6.1 在相关合同的所有应付账款全部支付之前，交付的货物（保留所有权的货物）仍为

我们的财产。 

6.2 在有担保的应付账款全部支付之前，不得将保留所有权的货物质押给第三方或担保

抵押。如果申请破产程序或第三方（例如扣押）获取保留所有权的货物，客户必须

立即书面通知我们。如果第三方扣押保留所有权的货物或进行其他干预，客户必须



指出我们的财产并立即书面通知我们，以便我们可以维护我们的财产权。如果第三

方无法赔偿我们在此情况下产生的法庭或庭外费用，客户应对此负责。 

6.3 保留所有权的货物必须与其他物品分开妥善存放，费用由我们的客户承担，根据我

们的要求特别标记，并以全新价值为损坏，灭失和丢失投保，费用由客户承担。我

们的客户应根据我们的要求向我们提交相应签订的合同。我们的客户在此提前将保

险合同中保留所有权资产价值的索赔权利转让给我们，并同意向我们支付。 

6.4 如果客户违反义务，特别是未支付到期款项，我们有权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归还保留

所有权的货物和/或解除合同。归还合同标的物的要求不构成我们的解约声明，除非

明确说明。我们有权要求只归还货物，并保留解约的权利。如果客户未支付到期的

购买款项，只有在我们之前未能成功地给客户设定一个合理的付款期限、或者根据

法律规定不需要设定这样的期限的情况下，才能行使这些权利。 

6.5 只要我们的客户没有逾期付款，他就有权使用我们保留所有权的资产并在正常的业

务过程中出售，并可随时撤销。客户因转售保留所有权的货物而对其买方的应收账

款，以及客户因保留所有权的货物而对其买方或第三方基于其他法律依据（特别是

侵权索赔和保险赔偿）产生的应收账款，包括所有来自往来账户的结余应收账款，

客户现在将其全额转让给我们以作为担保。我们接受该转让。客户可以以自己的名

义为我们收取转让给我们的应收账款，只要我们不撤销此授权。我们自行收取这些

应收账款的权利不受影响；但是，只要客户正常履行付款义务，我们就不会自行追

讨这些应收账款，也不会撤销收款授权。如果客户违反合同规定，特别是他逾期支

付应收账款，我们可以要求客户告知转让给我们的应收账款和相应债务人，通知各

个债务人转让事宜，并向我们交出所有文件以及我们为追讨应收账款所需的所有信

息。 

6.6 客户只能为我们对保留所有权的货物进行加工或改造。如果保留所有权的货物与其

他不属于我们的物品一起加工，那么我们就按照保留所有权的货物（包括增值税在

内的最终发票金额）与其他加工物品在加工时的价值比例，取得新物品的共有权。

在其他方面，对于通过加工产生的新物品，适用与保留所有权的货物相同的规定。

如果保留所有权的货物与不属于我们的其他物品不可分割地连接或混合，我们将按

照保留所有权的货物（包括增值税在内的最终发票金额）与其他连接或混合物品在

连接或混合时的价值比例，取得新物品的共有权。如果保留所有权的货物的连接或

混合方式使得客户的物品为主要物品，则客户和我们现在就达成一致，客户将按比

例向我们转让该物品的共有权。我们接受该转让。客户将保证我们由此产生的物品

的独有权或共有权。 

6.7 如果我们从业务关系中获得担保的可变现价值超过我们的应收账款 10%，我们将根

据客户的要求自行决定解除担保。 

 

7. 交货限制 

7.1 我们承诺将只按照欧洲和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特别是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颁布的 (EU) 2021/821 号条例，继续经营、销售、交付或以类似的方式处理

货物。 

7.2 合同履行的前提是，没有任何基于国家和/或国际法律规定，特别是 (US-re-) 出口管

制法以及禁运规定或其他国家或国际性质的出口限制的障碍。客户在向第三方转售

和转让我们的货物时，必须遵守适用的国家和国际（特别是 US-Re-）出口管制法规。

在任何情况下，在向第三方转售我们的产品时，都必须遵守并遵从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欧盟和美国的 (re-) 出口管制法规。 

7.3 客户在向第三方转售和转让我们的货物之前，特别要检查并通过适当的措施确保， 



7.3.1 遵守与所列公司、个人或组织进行合法交易的欧盟和美国所有相关和现行有效的制

裁名单的规定和条件； 

7.3.2 不会由于向第三方出售或转让我们的货物或提供与其相关的服务，违反欧盟、美国

和/或联合国的禁运，也要考虑到任何国内交易的限制和任何规避禁令； 

7.3.3 除非具备必要的许可证且不违反其他现行适用的国际制裁条例，否则我们的货物明

确不交付给第三方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禁止或需要许可的军工、核能或武器相关

用途。如果客户知道，客户就必须向我们通报 (EU) 2021/821 号条例所指的军事最终

用途。 

7.4 在我们或根据外部要求（例如海关管理局、德国联邦经济与出口管制局、联邦经济

部）提出相应的出口管制检查要求后，客户应立即提供其可获得的所有信息和/或文

件： 

• 最终收货人 

• 最终去向 

• 用途 

• 其他必需的、 

由客户向第三方交付的产品以及我们和客户为此可能提供的服务的出口管制信息，

以及与此相关的出口管制限制。 

7.5 在收到第 7.4 条要求的信息之前，我们可以暂停、中止和停止发运相应货物。 

7.6 如果需要出口许可，我们有权在获得许可之前或在许可被拒绝时取消订单，暂停、

中止或停止相关货物的出口。 

7.7 如果在销售合同签订后，由于法律变更而使货物需要许可，我们有权在获得必要的

许可之前，暂停、中止或停止相关货物的出口。如果出口许可被拒绝，我们有权取

消交易。 

此外，如果在合同签订后出现或生效的交付限制（例如禁运措施），我们有权暂停、

中止、停止或取消相关货物的出口。 

7.8 对于由于前述各款所述情况之一而导致的取消发货或延迟发货给客户造成的损失或

间接损失，我们不承担责任，除非延迟是由我们故意、重大过失或不作为造成的。

客户对于由于前述各款所述情况之一而导致的取消或延迟对我们造成的损失负有赔

偿责任，只要他应对此负责。客户规避贸易政策措施的任何行为都是在我们不知情

和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 

7.9 客户有义务立即并无条件地全额赔偿我们因客户不遵守或违反前述出口管制义务而

被当局或其他第三方向我们提出的所有索赔，并承诺赔偿我们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所

有损失和费用（律师费等）。我们有权要求预付款。 

 

8. 保修 

8.1 除非下文另有规定，否则法律规定应适用于重大缺陷和权利缺陷（包括错误交付和

短缺交付以及不当装配或说明缺陷）情况下的客户权利。在所有情况下，关于将未

加工货物最终交付给消费者的特别法律规定不受影响，即使消费者已经对其进行了

进一步加工（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478 条及以下条款的供应商追索权）。如果有

缺陷的货物被我们的客户或其他企业继续加工，例如安装到其他产品中，则供应商

追索权将被排除在外。 

8.2 我们对缺陷承担责任的依据主要是关于货物质量和预期用途（包括附件和说明）的

协议。关于货物质量的协议包括所有产品描述和制造商规格，这些信息是具体合同

的内容，或者是由我们（特别是在目录或我们的互联网主页上）在合同订立时公开

发布的内容。 



8.3 约定的质量并不意味着承担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443 条规定的质保。如果没有约

定质量，将根据法律规定来判断是否存在缺陷（《德国民法典》第 434 条第 3 款）。

是否符合《德国民法典》第 434 条第 2 款第 2 项规定的合同用途需要我们的同意。

为此，客户必须以正确的方式书面并准确地向我们描述现场的具体使用条件。制造

商发表的或代表其发表的公开声明，特别是在广告或货物标签上的声明，优先于其

他第三方的声明。 

8.4 我们原则上对客户在合同订立时知道或因重大过失不知道的缺陷不承担责任（《德

国民法典》第 442 条）。此外，客户的缺陷索赔还要求他履行了法定的检查和投诉

义务（《德国商法典》第 377 条、第 381 条）。建筑材料和其他用于安装或其他加

工的货物，必须在加工之前立即进行检查。如果在交付、检查或任何以后的时间发

现缺陷，必须立即书面通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明显的缺陷必须在交付后 10 个工

作日内书面通知，而在检查时不可发现的缺陷必须在发现后同样的期限内书面通知。

如果客户没有进行适当的检查和/或通知缺陷，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对于没有通知或

没有及时通知或没有正确通知的缺陷不承担责任。对于用于装配、附着或安装的货

物，即使由于违反这些义务而导致缺陷在相应的加工后才显现出来，也同样适用；

在这种情况下，客户没有权利要求相应费用的赔偿（“拆卸和安装费用”）。 

8.5 如果货物的使用、处理和储存不当，不遵守我们的提示和指导，转移风险后货物的

损坏和销毁，则不得对因此引起的缺陷而提出保修要求。 

8.6 技术复杂产品的生产过程，其中也包含天然原材料，自然会导致各种参数和特性的

偏差，包括产品的尺寸和材料。此类尺寸和材料的偏差是行业惯例和/或由于生产技

术造成的，不构成缺陷，前提是它们不会对我们产品的功能和预期用途产生不利影

响，也不会使客户有权对合同的标的物进行投诉，前提是这些偏差对客户来说是合

理的。对于公差，适用 DIN 标准和我们的工厂标准，可以在我们的主页上的以下链

接查看：https://www.pfleiderer.com/dach-de/service/downloads  

8.7 按照商业惯例，由于生产原因造成的多交付和少交付的数量和件数最高允许 10%。 

8.8 我们将自行选择通过返修或更换来消除缺陷。如果我们选择的返修或更换方式在个

别情况下对客户来说是不合理的，他可以拒绝。我们根据法律规定拒绝返修或更换

的权利不受影响。 

8.9 我们有权根据客户支付的应付货款来确定返修的履约情况。但是，客户有权扣留合

理的与缺陷相关的部分货款。 

8.10 我们的客户必须给我们或我们的代理人提供进行返修或更换所需的时间和机会，特

别是将被投诉的货物交给我们进行检查，以及提供有代表性的检验样品。 

8.11 如果进行更换，客户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将有缺陷的物品归还给我们；客户无权要求

退货。 

8.12 检查和返修或更换所需的费用，特别是运输、差旅、人工和材料费用以及可能产生

的拆卸和安装费用，我们将根据法律规定和本一般销售条款承担或赔偿，只要缺陷

实际存在。否则，如果客户知道或本应知道实际上不存在缺陷，我们可以要求客户

赔偿由于不合理地要求消除缺陷而产生的费用（特别是检查和运输费用）。 

8.13 返修或更换既不包括拆卸或移除有缺陷的物品，也不包括重新安装或附着无缺陷的

物品，如果我们最初没有承担这些服务的义务；客户对相应费用的赔偿要求（“拆

卸和安装费用”）不受影响。 

8.14 如果返修失败或者超出客户为返修设定的合理期限，或者法律规定不需要返修，我

们的客户也可以解除购买合同或要求降价。但是，在缺陷微小的情况下，不存在解

约权。 

https://phwit-my.sharepoint.com/personal/gabriel_wuttke_pfleiderer_com/Documents/2023-04-06_Kooperationsvereinbarung_Waterkamp_Projekt_Stapelbroek.docx?web=1


8.15 排除客户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445a 条第 1 款的费用报销索赔要求。在出现第 9 条

和第 10 条规定的缺陷情况下，客户才能要求损害赔偿或无效费用补偿，否则应予以

排除。 

 

9. 其他责任 

9.1 除非本一般销售条款包括以下条款有其他规定，否则如果发生违反合同和非合同义

务的情况，我们应根据相关法定规定承担责任。 

9.2 无论出于何种法律依据，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我们将在责任范围内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在单纯过失的情况下，我们只在以下情况下承担责任，但受法律规定

的责任限制（例如，自己事务的尽责义务，轻微的违反职责的情况）： 

a) 对生命、肢体和健康造成损害； 

b) 因违反基本合同义务（履行该义务是正常履行合同的先决条件，客户通常信

赖并可以依赖的义务履行情况）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责任仅限于对可预见的、通常发生的损害进行赔偿。 

9.3 第 9.2 条之外客户的任何其他要求，特别是任何形式的赔偿损害要求，尤其是因缺

陷造成的间接损害赔偿，都被排除在外。 

9.4 根据第 9.2 条和第 9.3 条产生的责任限制也适用于第三方以及我们根据法律规定应对

其过错负责的人（包括对其有利的情况）的过失行为。不适用于我们欺诈性地隐瞒

缺陷或者对商品质量提供担保，以及根据《产品责任法》的索赔。 

9.5 如果不是由缺陷导致违反义务，客户只有在我们应对违反义务负责的情况下才能撤

销或终止合同。排除客户的自由解约权（特别是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650 条、第 

648 条）。在所有其他方面，均适用法律要求和法律后果。 

 

10. 法律追诉期 

10.1 不同于《德国民法典》第 438 条第 1 款第 3 项规定的一般法律追诉期，因货物存在

质量或权利瑕疵而产生的索赔法律追诉期为自交付之日起一年。在已商定接收的情

况下，法律追诉期从接收之日起计算。 

10.2 如果货物是建筑物或按照其通常用途用于建筑物并造成建筑物缺陷的物品（建筑材

料），根据法律规定，法律追诉期为自交付之日起五年（《德国民法典》第 438 条

第 1 款第 2 项）。其他法律特别规定的法律追诉期（特别是《德国民法典》第 438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3 款、第 444 条及以下条款）不受影响。 

10.3 买卖公约的上述法律追诉期也适用于客户基于货物缺陷而提出的合同和非合同索赔，

除非在个别情况下适用普通法律规定的法律追诉期（《德国民法典》第 195 条、第 

199 条）会导致更短的法律追诉期。客户根据第 9.2 条第 1 句和第 2 a 句以及产品责

任法提出的索赔只能遵守法律规定的法律追诉期。 

 

11. 保密 

我们的客户有义务将委托其保管的或其在业务关系中获知的商业贸易秘密只用于履

行本合同，不得在合同关系期间和终止后利用它们，并对第三方保密。 

 

这不包括以下信息：  

a) 在信息传输时已经公开了或在之后（不是由客户）公开；  

b) 在公开时已经合法知晓，且无需承担保密义务；  

c) 在传输信息后，第三方在没有保密义务的情况下向接收方披露，而第三方本

身也不对客户承担保密义务；  

d) 在没有使用飞德莱传输的信息的情况下，自行开发出来的； 



e) 通过对可公开获取的服务或产品进行合法分析而知晓，或者  

f) 由于强制性的法律、行政或司法规定或命令而必须披露，其中在后一种情况

下，客户应立即全面地告知飞德莱。 

 

12. 知识产权 

12.1 我们制作的印刷、冲压或压印件和样品仍然属于我们的财产。 

12.2 我们保留我们或我们委托的第三方设计的装饰、压印和样品的著作权和可能的工业

知识产权。 

 

13. 其他规定 

13.1 根据《联邦数据保护法》或《通用数据保护基本条例》的规定，我们有权处理基于

商业关系从我们的客户处获得的数据，特别是向信用保险公司传输信用保险所需的

数据。我们的数据保护声明可以在 https://www.pfleiderer.com/dach-de/datenschutz 

查看，其中包含有关数据收集的类型、范围和目的。 

13.2 我们客户不得转让因与我们的业务关系而享有的索赔权。 

13.3 如果上述任何一项条款无效，则不影响其他条款和合同的有效性。如果合同不包含

某些条款，则合同内容在这些方面应遵循法律规定。 

13.4 如果客户是《德国商法典》所指的商人、公法人或公法特殊基金，对于合同关系直

接或间接产生的所有争议，专属（包括国际）管辖地应为我们在诺伊马克特的总部。

如果客户是《德国民法典》第 14 条所指的企业家，则适用相应的规定。但是，在所

有情况下，我们也有权根据本一般销售条款或优先的单独协议，在交货义务的履行

地或在客户的一般管辖地提起诉讼。优先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关于专属管辖权的规

定，不受影响。 

https://www.pfleiderer.com/dach-de/datenschutz

